附件1：
2019年度闵行区经济委员会行政事业单位
国有资产分析报告

为适应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工作的要求，根据《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35号）、《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36号）和《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报告制度》等有关规定，现对我单位本年度资产总体、配置、使用、处置以及收益情况等分析报告如下：
一、单位的基本情况
截至2019年12月31日，已纳入我单位资产报表编制范围的单位共4户，独立编制机构数4个。编制人数82人，年末实有人数68人,较上年度增加-6人。
二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基本情况
（一）总体情况
截至2019年12月31日，我单位资产总额（账面净值，下同）662.16万元，较上年增长-32.45%。负债总额315.52万元,较上年增长329.58%。净资产346.64万元,较上年增长-61.77%。
1. 资产分布情况
我单位行政单位国有资产528.12万元，占79.76%；事业单位国有资产134.04万元，占20.24%，其中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社会团体国有资产0.00万元，占0.00%。
 2. 资产构成情况
流动资产495.82万元，占资产总额74.88%；固定资产166.34万元，占资产总额25.12%；在建工程0万元 ,占资产总额0.00%；长期投资0万元，占资产总额0.00%；无形资产0万元，占资产总额0.00%； 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0万元，占资产总额 0.00 %。
 3. 固定资产构成情况
土地、房屋及构筑物0万元，占固定资产的0.00%（其中，房屋0万元，占固定资产的0.00%）；通用设备59.33万元，占35.67%（其中，车辆0万元，占0.00%，单价50万（含）以上（不含车辆）设备0万元，占0.00%）；专用设备5.81万元，占3.49%（单价100万（含）以上设备0万元，占0.00%）；文物和陈列品0万元，占0.00%；图书档案0万元，占0.00%；家具、用具、装具及动植物101.2万元，占60.84%。
（二）具体管理情况
1.资产配置情况
2019 年度，我单位配置固定资产30.65万元（账面原值，下同）。从资产类别分析，配置土地、房屋及构筑物0万元，占0.00%；配置通用设备18.26万元，占59.59%；配置专用设备0万元，占0.00%；配置文物和陈列品0万元，占0.00%；配置图书档案0万元，占0.00%；配置家具、用具、装具及动植物12.38万元，占40.41%。从配置方式分析，新购30.65万元，占100.00%；调拨0万元，占0.00%；接受捐赠0万元，占0.00%；置换0、万元，占0.00%；其他方式新增0万元，占0.00%。
2.资产使用情况。
（1）资产使用情况。截至2019年12月31日，我单位自用固定资产360.84万元，占账面固定资产总额的100.00%，其中，在用358.92万元，占账面固定资产总额的99.47%；闲置1.92万元，占账面固定资产总额的0.53%；待处置（待报废、毁损等）0万元，占账面固定资产总额的0.00%。自用无形资产358.2万元，占账面无形资产总额的100.00%；其中，在用358.2万元，占账面无形资产总额的100.00%；闲置0万元，占账面无形资产总额的0.00%；待处置（待报废、毁损等）0万元，占账面无形资产总额的0.00%。
（2）出租出借情况。
无
（3）对外投资情况。
无
3.资产处置情况
2019 年度，我单位处置资产30.24万元。从资产类别分析,流动资产0万元，占0.00%；固定资产30.24万元，占100.00%；无形资产0万元，占%；长期投资0万元，占0.00%；在建工程0万元，占0.00%；其他资产0万元，占0.00%。从处置形式上分析，出售\出让\转让0万元，占0.00%；无偿调拨（划转）28.39万元，占93.88%；对外捐赠0万元，占0.00%；置换0万元，占0.00%；报废报损1.85万元，占6.12%；货币性资产损失核销0万元，占0.00%，其他方式0万元，占0.00%。
4.资产收益情况
无
三、资产管理工作的成效及经验
(一)全面摸清家底。对我单位基本情况、财务情况以及资产情况等进行全面清理和清查，真实、完整地反映我单位的资产和财务状况。
(二)完善管理制度。对资产清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，在全面总结、认真分析的基础上，提出相应整改措施和实施计划
四、资产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各行政事业单位对于国有资产管理重视程度不高，配备的资产管理员专业业务水平不够高，日常监管及更新不够及时。
五、对管理中存在问题的整改措施
进一步完善监管系统，通过资产清查，完善资产管理信息数据库信息、资产动态监管系统，加强资产的动态管理。各预算单位应明确配备专职或兼职的资产管理员，建立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，资产管理与财务管理相结合的运行机制。
六、加强资产管理工作的建议
结合资产清查工作，完善资产和财务管理，堵塞漏洞、健全管理制度，建立内部约束与监督机制，维护国有资产的安全与完整，提高资产、资金使用效益。对清查中遇到的重大问题，要积极向资产清查领导小组反映，及时协调解决，确保资产清查结果的真实、准确、可靠。主要是在资产清查的基础上，针对资产清查工作中暴露出来的资产及财务管理等方面的问题，依据相关政策法规，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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